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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附加陕西省保险人不可

解除合同条款 
第一条  本条款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

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

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

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兹经双方同意，投保人可以随时通知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在此情

况下，保险人按日费率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的保险费。

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